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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童法

蹦床是儿童游乐场最常见的游乐设施

之一，一直深受小朋友的喜爱。在孩子们

进场玩耍时，家长一般也会入场陪护，但有

的家长把陪护变成了共同玩耍，导致安全

事故。近日，桐乡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家

长陪护进入蹦床致男童受伤的健康权纠纷

案。

案情回顾：
2023年9月的一个下午，刘女士带儿

子小睿（化名）到某游乐场玩乐。小睿在蹦

床区玩耍时，被同在该区域蹦床上玩的李

先生弹起，两人发生碰撞导致小睿受伤。

送医治疗后，小睿被诊断为右侧胫骨骨折。

去年7月，因协商不成，刘女士将李先

生和游乐场经营者告上法院，认为李先生

作为成年人进入儿童游乐场玩耍，致其子

受伤，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游乐场经营者没

有及时制止成年人玩儿童娱乐设施，对场

内儿童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对李先生

的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审理过程中，各方对小睿受伤事实及

各项赔偿项目均无异议，争议焦点在于各

自应承担的责任比例。

平台购买记录和现场监控显示，李先

生也是作为家长陪同其子进入游乐场，当

时买了一张单人畅玩券和一张家长陪护

券。

根据在案证据，法院认为，从陪护券的

含义及李先生另行购买的畅玩券的价格差

可知，李先生应当明知其进入游乐场系作

为家长陪护，且从现场监控可以发现事发

的蹦床区域及现场周围活动者均为未成年

人，故其进入蹦床活动并致小睿受伤应负

事故主要责任。游乐场经营者对其经营场

所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从查明的事实来看，

该场所工作人员对持陪护券进入蹦床活动

的李先生未及时予以提醒制止，故应对李

先生的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李先生赔偿原告

15000余元，场所经营者承担3000余元的

补充责任。

法官提醒：
家长作为陪护人，应当严格遵守场所

相关规定，切勿违规操作，以免引发不必要

的纠纷。游乐场对在场所内玩耍的未成年

人负有较高的安全保障和救助义务，应切

实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否则在导致人身损

害的情况下亦需承担侵权责任。

《工人日报》吴铎思

劳动者因绩效考核不合格，被

调岗至距离原工作地点600多公里

外的城市，拒绝报到后被公司开除，

合理吗？日前，乌鲁木齐市中级人

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劳动纠纷，

最终判决用人单位系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

2014年12月，陈某入职新疆某

公司从事检验员工作。根据公司绩

效管理办法，连续两年个人绩效考

核等级为C（待改进）或当年考核为

D（不合格）的，需进入人员调配中

心，自动进入待岗期，待岗期限一般

为3个月。

2021年6月，陈某因考核等级

为C进入调配中心。经过学习考

试，陈某成绩为不合格。2021年10

月，陈某进入第二个待岗期。2022

年5月23日，公司将陈某的岗位调

整至距离陈某原工作地乌鲁木齐市

600多公里外的伊宁县，并要求其于

5月27日前往报到，陈某未前往伊

宁县报到。

2022年6月20日，新疆某公司

以“陈某连续旷工已达15天，属严重

违纪”为由向陈某出具解除劳动合

同通知书。对此，陈某并不认可，申

请仲裁请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关系经济赔偿金113424元、拖欠工

资52000元、2020年至2022年的年

终奖8万元。

2023年9月18日，仲裁裁决公

司向陈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

济赔偿金32100.48元、支付2022年

6月的工资627.9元。陈某不服，遂

诉至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

院。一审法院经查发现，公司在陈

某待岗期间安排的培训内容均为原

岗位学习内容，并未对陈某进行新

岗位技能培训而直接通知其到岗，

不符合其公司相关制度规定。同

时，陈某在公司位于乌鲁木齐市的

办公场所工作多年，即使陈某在待

岗期间考试不合格，公司仍应对陈

某的工作岗位从乌鲁木齐市调整至

伊宁县是否合理负有举证责任。

据此，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

调岗，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应综合

考察用人单位调岗在客观上是否作

出不利于劳动者条件的变更，及是否

因调岗增加了劳动者家庭生活及社

会成本。公司将陈某从乌鲁木齐市

调岗至伊宁县，增加了劳动者的家庭

生活及社会成本，属于劳动合同的重

大变更。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对陈某

进行不合理调岗，陈某拒绝调岗后，

公司又以旷工为由解除双方之间的

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新疆某公

司支付陈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32927.36元。

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

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成人进入儿童蹦床区玩乐致男孩受伤
责任由谁承担？

调岗被调到600公里外，员工拒绝报到被开除
法院：以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违法

调岗被调到600公里外，员工拒绝报到被开除
法院：以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违法

《现代快报》朱鲸润

缘分消尽闹离婚，共同财产得分割。房产、存款、

车辆等倒是常见，储藏室和车位该怎么处理呢？近日，

江苏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案情回顾：
李某与杨某2013年离婚，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位

于无锡市锡山区的一套房屋归女方李某所有。然而，

缘分并未就此终结。2016年，李某与杨某复婚。复婚

后，李某购买了上述房屋所在小区的储藏室和车位。

谁知，2024年7月，两人再次遭遇婚姻危机，李某无奈

之下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

在诉讼过程中，矛盾焦点集中在了复婚后购买的

储藏室和车位上。杨某要求分割这些财产，鉴于房屋

登记在李某名下，他便主张获得相应的归并款。但李

某认为，早在第一次离婚时，双方就已经约定房屋归她

所有，储藏室和车位作为房屋的附属物，自然也是她

的。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从实际情况

来看，储藏室和车位都有单独的购置合同，它们能够独

立使用，也可以单独转让，并不是房屋的附属物。其

次，储藏室和车位使用权的购置行为，都发生在李某与

杨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规定，在此期间所取得的财产性

权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杨某有权主张对这些

财产进行分割。

从充分发挥物的效用这一角度出发，法院认为将

储藏室及车位的使用权归并给李某是较为合适的处理

方式。同时，李某应当根据购置价格，向杨某支付相应

的归并款。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最终，梁溪法院判决

房屋配套储藏室、车位的使用权由李某享有，李某需向

杨某支付归并款4万余元。

法官说法：
离婚分割共同财产中的房产时，如果没有特别的

约定，对房产通常意义上的理解以房屋产权证明上载

明的户型、面积等信息为准。而像婚内购置的储藏室、

车位等买房后另外添置的财产，一般是通过另行签订

买卖合同、使用权合同的形式取得，因此它们相对独

立，并不当然地成为该套房产的附属品，并且在实际生

活中，它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通常是同一小区内，单

独使用和转让。因此，在处理离婚财产分割时，不能以

房屋的归属直接确定与之配套的车位与储藏室，而是

应在充分考虑物的效用的情况下，合理处分。

离婚时车位如何分割？
法院这样判

记者3月3日从国家医保局获悉，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耳鼻喉科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

行）》，将原有价格项目统一整合为164项，指导各地规范耳鼻喉科医疗服务价格，帮助更多患者“听得见、

说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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